
                                      

 

 

總公司地址：104 台北市建國北路一段 96號 13 樓 電話：（02）2501-1000  傳真：（02）2509-6688 

台中分公司：403 台中市英才路 530 號 21 樓之 3  電話：（04）2302-0858  傳真：（04）2302-0528 

高雄分公司：806 高雄市中山二路 2號 7 樓之 2  電話：（07）536-2280   傳真：（07）536- 6220 
 

立授權書人（簡稱扣款人）茲授權指定之金融機構，依照本授權書之指示按月定期定額自扣款人之帳戶進行自動扣款轉帳付款作業，並將轉帳款項存入

指定申購基金之專戶，作為向台新投信申購該基金之價金，扣款人同意金融機構之自動扣款轉帳付款日即為基金申購日(如該日為非營業日者，以次一

營業日為申購日)。如因金融機構之電腦轉帳系統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未能於原定日期進行轉帳付款作業時，扣款人同意金融機構得順延至作業

轉帳系統恢復正常之營業日始進行轉帳付款作業。扣款人須於金融機構扣款日之前一營業日之營業時間截止前將申購總價金存入扣款帳戶。 

 

 

 

 

機構代號            :介紹人員(ID             姓名:         )活動代碼                業務代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契約書號(用戶號碼)  

受 益 人 （ 申 購 人 ）   
身 分 證 字 號 
或 統 一 編 號           

扣  款   人 □同受益人  
身 分 證 字 號 
或 統 一 編 號           

扣款人須與受益人為同一人或為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未成年子女以法定代理人扣款，請檢附上相關證明文件。 

聯 絡 電 話 公：（  ）            宅：（  ）             手機：              

申購基金名稱 每次扣款申購金額 每 月 扣 款 日 期  

台新           基金 新臺幣            元 □６日  □１６日  □２６日 

台新           基金 新臺幣            元 □６日  □１６日  □２６日 

台新           基金 新臺幣            元 □６日  □１６日  □２６日 

授權之金融機構 

□銀行帳戶 ：               銀行              分行 

帳號： □ □ □ □ □ □ □ □ □ □ □ □ □ □  
（請由左至右依序填寫） 

□郵政存簿儲金：             郵局              支局 

  局號□ □ □ □ □ □ □ 帳號□ □ □ □ □ □ □  
（郵局限申購人本人帳號） 

【立授權書（扣款）人簽章】 

 

 

 

 

 

 

【受益人原留簽章】 

 

 

 

 

 

 

 

 

 

 

 本公司部分配息型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且基金

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

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由本金支付配息之相關資料已揭露於公司

網站，投資人可於本公司網站查閱。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 

 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

動的敏感度甚高，故高收益債券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

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高收益

債券基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高收益債券基金適合欲尋

求投資固定收益之潛在收益且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投資人。投資

人投資高收益債券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 

 高收益債券基金可能投資美國 Rule144A 債券(境內基金投資比例最高可

達基金總資產 30%；境外基金不限)，該債券屬私募性質，易發生流動性

不足，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或價格不透明導致高波動性較之風險。 
 本公司各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各基金絕無風險。本

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各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各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收益，投資人

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投資人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

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本人僅確認所填之內容並了解相關規定，且本人已取得投信公司或銷售機
構交付之(簡式)公開說明書，並已充分了解右列風險事項。本人知悉基金
營業日係指依各基金公開說明書所訂之基金營業日。 

台新投信作業欄 
電話確認紀錄：□確實核對申請內容 

收件確認時間&人員:                            
覆核： 核印： 經辦： 

★★提醒您!填寫時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原留印鑑★★ 

定期定額申購書 
暨轉帳付款授權書 

  (未成年及受輔助宣告之受益人請加蓋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印鑑) 

  (須與銀行帳戶之留存印鑑相同) 

 

※ 注意事項：  
■未填寫過「客戶投資適性評估暨風險預告書」之申購人，請於申請基金扣款前填寫，且申購之基金須符合風險屬性類型；申購人所作之評估結果如超過一年，於申
請基金扣款前，應再重新檢視風險屬性；如無法重新檢視者，僅能申購本公司「保守型」客戶可投資之產品。 

■請同時填寫後附之『全國性繳費業務授權轉帳繳款申請書/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郵局專用)』及備齊相關申購或開戶文件送達台新投信並經指定金融機構查核無誤
後，台新投信將開始扣款；若扣款帳戶已授權並核印成功者，於本授權書正本到達台新投信之次五個營業日生效，並依所約定之扣款日進行扣款。提醒您！部份金
融機構作業時間冗長，建議您及早遞件及早進場投資。可申請扣款銀行除授權轉帳繳款申請書所列可指定金融機構，另可指定「中國信託」，並請一併填寫於『全
國性繳費業務授權轉帳繳款申請書』；指定「郵局」扣款，請填寫『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郵局專用)』。 

■申購金額最低為新臺幣 3,000 元(月配息型基金最低為新臺幣 10,000 元)，以仟元為單位累加；手續費依各基金公開說明書規定；扣款金額為申購金額加計手續費。 
■外幣計價基金暫不開放定期定額。 
■投資高收益債券基金者，除屬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所稱專業機構或符合資格之法人外，須簽署「高收益債券基金風險預告書」。 
■未來如要變更定期定額申請內容或終止扣款，請填寫「定期定額授權資料變更申請書」。 
■扣款人授權轉帳之扣款帳戶，如經扣款銀行連續回覆扣款三次不成功，台新投信得終止本定期定額授權轉帳作業並即刻取消優惠。 

版本：2018 年 10 月 



                                      

 

 

總公司地址：104 台北市建國北路一段 96號 13 樓 電話：（02）2501-1000  傳真：（02）2509-6688 

台中分公司：403 台中市英才路 530 號 21 樓之 3  電話：（04）2302-0858  傳真：（04）2302-0528 

高雄分公司：806 高雄市中山二路 2號 7 樓之 2  電話：（07）536-2280   傳真：（07）536- 6220 
 

 

全國性繳費業務授權轉帳繳款申請書 
  

    立授權書人（以下簡稱扣款人）茲授權  貴行依本授權書指示，於申購人向台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台新投信）申購現有及將來經主管機關核准募集發行之基金時，得自扣款人於  貴行開立之帳戶進行自動扣款轉帳
繳款作業，將轉帳款項撥入指定帳戶內，以作為申購人向台新投信申購基金之申購總價金（包含申購價金及手續費），並
委託  貴行依下列約定事項辦理前述扣款轉帳作業。 

一、 扣款人同意本轉帳繳款作業依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全國性繳費（稅）系統」之相關業務規定辦理，並於本系統
各相關作業均為洽妥後始生效力。依現行全國性繳費（稅）業務之轉帳規定，單筆最高轉帳金額為新臺幣伍佰萬元，
每日最高轉帳扣繳限額為新臺幣參仟萬元；嗣後如有修正，悉依最新規定為準。 

二、 扣款人同意  貴行依據台新投信編製之清單或明細表或電子媒體資料所載金額為準，由  貴行於規定交割或付款時
間逕自扣款人在  貴行開立之帳戶自動扣款轉帳，扣款人指定帳戶如有餘額不足、扣押或結清等情形，  貴行得不
進行扣款轉帳作業，並將結果通知台新投信。 

三、 扣款人於同一指定帳戶內同時申購二筆以上款項之撥轉時，同意由  貴行決定各筆撥款之先後順序，扣款人絕無異
議。 

四、 台新投信所製作之明細清單或電腦媒體資料等內容倘有錯誤，或申購人對應付總價金（包含申購價金及手續費）有
爭執時，申購人應向台新投信尋求解決，不得要求  貴行負責。 

五、 扣款人同意遵守台新投信委託扣款申購截止時間，逾時則以次日為申購日，如該日非銀行營業日者，以次一營業日
為申購日，如因  貴行電腦轉帳系統故障或有其他不可抗力事故，未能適時進行自動扣款轉帳繳款作業，扣款人同
意順延至電腦修復正常運作或不可抗力事故消失之營業日進行轉帳付款作業，並以該日為基金之申購日。 

六、 扣款人向  貴行辦理開戶，對於開戶契約內容，扣款人已經於合理期間審閱並確實明瞭，如遇  貴行修改有關轉帳
金額或次數之限制，費用計收或其他約定時，經  貴行揭示張貼於營業場所公告後生效。 

七、 倘扣款人指定之撥轉帳戶結清時，本授權書之效力即自動終止。 

八、如有更動扣款資料，應由申購人自行與台新投信接洽。 

九、 如因本授權書涉訴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委託銀行轉帳代扣款授權書 

                                                       註：可指定「中國信託」授權扣款作業。 

註:若指定之扣款帳戶不在上述清單者，可詳見台新官網或洽詢客服人員。 
   

費用類別 
名稱 代碼 

委託單位 
名稱 代碼 

基金扣款 00001 台新投信 10002083 

 

第二聯 銀行留存 

   

 

 

 

立授權書人(扣款人)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銀行 
             銀行            分行(含分行代號、科目、戶號)  

扣款人銀行開戶印鑑 

 
 
 
 
 
 
 

 

(簽章式樣須與銀行帳戶之留存印鑑相同) 

帳號               

請注意： 
本授權書包含定期定額投資、電子交易及書面委託扣款之扣款授權，填寫本授權書表示同意未來
與台新投信往來之扣款作業得使用所列帳戶扣款；若因銀行功能限制無法配合授權扣款，須待銀
行限制取消後始可適用。 

004 台灣銀行 012 台北富邦銀行 053 台中商銀 118 板信銀行 204 高雄三信 808 玉山銀行 

005 土地銀行 013 國泰世華銀行 101 瑞興商銀 119 淡水一信 215 花蓮一信 809 凱基銀行 

006 合作金庫 016 高雄銀行 102 華泰商銀 130 新竹一信 216 花蓮二信 810 星展銀行 

007 第一銀行 017 兆豐銀行 103 新光銀行 132 新竹三信 803 聯邦銀行 812 台新銀行 

008 華南銀行 022 美國銀行 108 陽信銀行 146 台中二信 805 遠東銀行 814 大眾銀行 

009 彰化銀行 050 台灣企銀 114 基隆一信 147 三信商銀 806 元大銀行 815 日盛銀行 

011 上海銀行 052 渣打銀行 115 基隆二信 162 彰化六信 807 永豐銀行 816 安泰銀行 
 

本欄由扣款銀行核印後蓋章 

 

 

 

主管：    經辦： 

 

日期： 

版本：2016 年 11 月  



                                      

 

 

總公司地址：104 台北市建國北路一段 96號 13 樓 電話：（02）2501-1000  傳真：（02）2509-6688 

台中分公司：403 台中市英才路 530 號 21 樓之 3  電話：（04）2302-0858  傳真：（04）2302-0528 

高雄分公司：806 高雄市中山二路 2號 7 樓之 2  電話：（07）536-2280   傳真：（07）536- 6220 
 

版本：2017 年 9 月 

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郵局專用) 

 
媒體產生日期： 

立授權書人（以下稱授權人）               授權郵局依照台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稱台新投信)提供之資料，自授權人在郵局開立之儲金帳戶以自動轉帳付款方式，交付基金款費用；惟

帳戶餘額不足支付帳款時，則不予轉帳。 

郵局如因電腦系統故障、電腦設備故障、電信線路故障、停電、斷電、第三人之行為、不可抗力或

其他不可歸責於郵局之事由致無法於約定日期完成轉帳作業時，郵局得順延至前開障礙事由排除後始進

行轉帳作業，因而所致之遲延或損失，授權人同意免除郵局之一切責任。但該障礙事由係郵局之故意或

重大過失所致者，不在此限。 

授權人同意於郵局轉帳金額與應繳帳款不符時，自行洽台新投信查詢釐清及辦理補、退款等事宜，

且授權書上屬於台新投信與授權人間權利義務之約定事項與郵局無關者，概與郵局無涉。 

本授權書簽訂完成後，其效力不受帳戶所有人原留印鑑變更影響；原扣款帳戶辦理轉移者，將自動

由新帳戶繼續扣款。授權人欲終止轉帳扣款時，應以書面方式向郵局或台新投信辦妥終止授權手續。 

 

委

託

機

構

確

認

欄 

一、 用戶編號： 

二、 本授權書確由帳戶所有人填具（未成年人已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且內容（印鑑除外）確認無誤。 

三、 已確認授權資料建檔內容與授權書所填相符。 

 

確認人：          主管（複核）：          委託機構章： 

 

郵 

局 

         

 

 

審核：                      核印：                      註記： 

第 1聯：郵局存查聯（永久保管） 

                 
 

 

授 
 

權 
 

人 

戶 名 

 

授權人用印（請蓋原留印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存 簿 帳 號 
              

聯 絡 電 話 
(宅)                (公)                 

(手機) 

授 權 書 填 寫 日 期 

年     月     日 

委託機構代號    9  5  3 


